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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资金分配公告表
单位：万元/个
	县（市、区）
市直园区
	扶持村个数≧※个
	小计
	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	备注

	
	
	
	中央资金
	省级资金
	市级资金
（本次下达）
	

	
	
	
	遂财农〔2023〕103号已下达
	
	

	船山区
	4
	480
	280
	160
	40
	

	安居区
	12
	1440
	840
	480
	120
	

	遂宁经开区
	2
	240
	140
	80
	20
	

	遂宁高新区
	1
	120
	70
	40
	10
	

	合计
	19
	2280
	1330
	760
	190
	




附件2
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公告表
（2024年度）
	专项名称
	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	中央主管
部门
	财政部
	专项实施期
	2019-2024年

	省级主管
部门
	四川省财政厅

	资金
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度金额：
	2850万元（150万元/村）　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1330万元

	
	      地方资金
	950万元（（不含县级配套资金）

	年度目标
	发展村级集体经济。

	　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绩效目标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
	≥ 19 个

	
	
	质量指标
	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台帐
	明确建立

	
	
	
	工程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截至2024年底，资金执行率
	100%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
	有所增加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项目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
	有所增强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农村人居环境
	有效改善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项目区农民满意度
	≥90%

	
	
	
	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
	≥90%





